
資料文件  油尖旺區議會第�1/2019  號文件 

農曆新年前夕旺角花墟年花銷售場地及附近一帶特別交通安排 

(2019 年 1月 31日至 2 月 5 日) 

目的  

本文件簡介有關花墟道、園藝街、園圃街、太子道西支路、洗衣街（介乎界限街至太子道

西一段）、花園街（介乎界限街至太子道西一段）及運動場道（介乎洗衣街至通菜街）由 2019

年 1 月 31 日（星期四）上午 8時正至 2019 年 2 月 5 日（星期二）上午 8 時正（即本年農

曆十二月廿六日至翌年農曆年初一）將實施的特別道路交通安排。  

背景  

2. 旺角花墟為本港著名的花卉批發巿場，區內花店林立，本地及入口鮮花品種眾多，加

上位處巿中心，交通方便，故此每年的農曆新年前數天，都吸引了不少區內及區外人士

前往購買年花應節。

3. 今年，花卉工會將租用旺角大球場入口廣場，作為該會在農曆新年前銷售年花的臨時

場地，租用場地日期為 2019 年 1 月 30 日（星期三）至 2019 年 2 月 5 日（星期二）（首尾

兩日用以佈置及清理場地），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已按照既定的政策及程序批核有關申請。 

4. 由於旺角花墟一帶的人流及交通在農曆新年前夕將特別繁忙，為有效疏導人流及兼顧

附近年花銷售店舖及業界上落貨的需要，警方每年都會在旺角花墟一帶實施特別交通安

排。今年，警方將會在農曆新年前 5 天（即 2019 年 1 月 31 日（星期四）（本年農曆十二

月廿六日）上午 8 時正至 2019 年 2 月 5 日（星期二）（即翌年農曆正月初一）上午 8 時

正，在旺角花墟一帶實施與往年相若的特別交通安排（詳情請參閱附件一）。

5. 本處已於 2018 年 12 月 18 日聯同有關政府部門、香港鮮花盆栽批發商會的代表和花

卉工會的代表舉行會議，講解農曆新年前夕數天在旺角花墟一帶的特別交通安排，並聽

取與會者的意見。

總結  

6. 請議員備悉有關安排。

油尖旺民政事務處  

2019 年 1 月  



附件一  

農曆新年前夕旺角花墟年花銷售場地及附近一帶特別交通安排 

(2019 年 1 月 31 日至 2 月 5 日) 

  

由 2019 年 1 月 31 日（星期四）至 2019 年 2 月 5 日（星期二），旺角花墟一帶將實施特別

的道路交通安排，詳情如下： 

 

(a) 由 2019 年 1 月 31 日（星期四）上午 8 時正至 2019 年 2 月 5 日（星期二）上午 8時正，

花墟道、園藝街、園圃街和太子道西支路將改為部份時間的特別交通管制區，除花販卸貨外，

所有車輛（政府、緊急車輛及垃圾收集車輛除外）不准駛入上述路段。預計在 2019 年 2 月

5 日（星期二）上午 8 時正，上述道路的交通才會逐步恢復正常，警方會按現場交通的實

際情況作出相應安排。 

 

(b) 於上述日期的每天下午 5時正至翌日凌晨 12時正及由 2019 年 2 月 4 日（星期一）上午 8

時正起，所有車輛（包括花販的車輛）均不得駛入上述的道路卸貨。另外，警方會因應交

通及人流情況，為公眾安全的需要，或會提早於下午 5時前限制所有車輛駛入上述的道路。 

 

(c) 警方亦會因應交通情況及公眾安全的需要，於上述日期（即 2019年 1月 31日至 2月 5日）

在洗衣街（介乎界限街至太子道西一段）、花園街（介乎界限街至太子道西一段）、運動場道

（介乎洗衣街至通菜街）及太子道西支路（介乎洗衣街至彌敦道）作出臨時封路措施，禁止

車輛駛入，以配合實施人群及交通管制。另外，在 2019年 2月 4日（本年農曆年三十）上

午 8時至 2月 5日（翌年農曆年初一）上午 8時，禁止車輛駛入上述路段，以配合實施人群

及交通管制措施。 

 

(d) 每戶花商須預先申請登記最多兩輛 5.5噸以下及車長少於 6.7米的貨車的運輸署許可證，用

作在上述的花墟道路段卸貨，已登記的貨車每次須在花園街（介乎界限街至運動場道一段） 

警方設立的管制站登記及領取由警方發出的識別證，方可駛入花墟道路段卸貨。該花園街路

段只可容許大約 6部貨車等候以作登記。司機須將識別證貼在擋風玻璃當眼位置，以及在限

定時間（不超過 30 分鐘）內卸貨，及後須即時將識別證交還警方。有關車輛必須有司機在

場等候，並依照警務人員或交通督導員的指示，以免造成阻塞。 

 

(e) 相關花商須預先將舖前貨物或物品清理，以騰出足夠車位，讓已獲發許可證的車輛在其舖前

卸貨，以不致影響在限制道路上的其他車輛及行人，否則已進入的貨車會被指令駛離花墟的

道路。由於卸貨或會引致交通擠塞和不必要的響號，建議花商應儘量避免在繁忙時間（即早

上 9時至下午 5時）內卸貨，並加強人手處理，以確保道路暢通。 

 

(f) 於上述日期時段內及在上述的花墟路段內，花商只可在議定的範圍，擺放花卉等物品售賣。

此外，各店舖前的公眾地方不可作售賣花卉以外的其他用途如加設帳蓬和加設電力照明裝置

等等，以減低火警風險。 

 

(g) 消防處會在實施特別交通措施的日期，每天派出消防車在旺角花墟一帶街道進行例行巡查。 

 

(h) 食物環境衞生署會在實施特別交通措施的日期，每天會加強清掃街道，保持環境清潔衞生。 


